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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甸山獅子會會務常規  
   

作為渣甸山獅子會會員，應體會到一個會要有健康運作，必須具備一套完善會規及

制度。雖然本守則未必是最完美的制度，但大家要是遵守這服務團體之守則，應可

避免不必要的爭議。  

  

當這套服務團體守則能得到大家獅友認同，運作起 來應更容易。為確保獅誼鞏固，

在發展會務及發揮獅子會精神之功能的同時，達致人心歸向及團結和諧，培訓未來

的領導，為本會及社會作出貢獻，為擴展會務及使本會順利運作，會員除遵守國際

獅子總會各規章外，特製訂此守則如下 :  

  

＜一＞ 新會員入會資格標準 :  

  

A. 年齡滿 21 歲或以上；  

B. 有高尚品德並熱心於社會服務；  

C. 在社會上有良好信譽；  

D. 從事正當職業或退休人仕 ；  

E. 在本會同一職業分類經由理事會適當批核分佈，以達至多元化之會員為目標；  

F. 未曾犯有刑事罪行而被判罪名成立。  

  

＜二＞ 新會員入會資程式 :  

  

A. 凡符合本會第一條資格之社會人士得由本會會員推薦申請入會，被推薦之嘉賓

若有意入會必須參與兩次例會或其他本會之活動，並須參與新會員研討會。  

  

B. 推薦會員應填妥會員入會申請書，交由會籍組委員會查核，經獲理事會通過方

能接納邀請。  

  

＜三＞ 入會費 :  

  

加入本會會員每人應繳首次性入會費港幣三仟元，隨該期會費一併繳納， 此入會費

在需要時可重新檢討。 中途退出會籍者不獲退還款項，亦不能轉 讓。該會費將撥入

服務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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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會費 :  

  

A. 會費包括例會餐費，部分區會聯合聚餐費，區會會員費，獅子行服務費，國際總

會會員費，獅聲費，會員手冊費及雜項。  

  

B. 會員每年一次過在頭三個月內繳清，中途加入新會員，可按半年計算繳交。  

  

C. 會員每年最新會費應在每屆交接期前為下屆重新評估及經當屆理事會核實通過作

實。  

  

D. 會員中若有拖欠任何會費，介紹人無須負責，但有責任協助追討。  

  

E. 拖欠會費之會員，在超過不合理之繳交款項期內，理事會有權以“不合理之繳款

期限”作討論甚至可以考慮取消其會籍。  

 

F. 行政經費若出現收支不平衡，本會不得在服務基金撥出作以支付。  

 

＜五＞ 轉會會員 :  

 

A. 從另一獅子會轉至本會之會員，除依規定繳納各項應付之費用外，另須繳交轉

會費港幣三仟元。  

 

B. 會員回歸 : 如脫離母會之前會員以良好狀況（Good Standing ）重返本會，須經

理事會通過方能接納，其入會費可豁免。  

 

＜六＞ 退會手續：  

會員在每屆完結前如欲退會，必須以書面或電郵通知當屆會長或秘書，但必須繳付

清一切應付之費用。中途退會會員除因轉會如屬區會費外，其他行政費不能退還。  

  

＜七＞ 例會 :  

  

A. 本會會員帶來嘉賓與例會者 (主講嘉賓除外)，會員介紹人須代繳嘉賓餐費每位二

佰伍十元至伍百元不等，即日交予糾察組。  

 
餐費每年可重新釐定，並必須經理事會審核通過。 

 

B. 如區會派出區職員或幹事到訪，餐費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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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結盟會或母會之互相探訪或祝賀 :  

 

結盟會或母會到訪，本會必須派出會員招呼，若需要經費則由本會負責，但事前應

由理事會先行討論及決定開支預算。結盟獅友或母會獅友到訪例會，餐費全免 ; 被

邀請參與母會及結盟會之週年會或籌款晚會，本會捐賀金一律港幣伍仟元。 由出席

獅友分擔。  

 

＜九＞ 會長 :  

 

A. 會長沒有絶對行使權，他應盡量出席區例會，把區會之訊息回報給獅友，多安

排主講嘉賓，關注會務順利發展及獅友間之和諧；  

  

B. 會長亦應該盡量率領獅友一起出席東南亞及世界年會，多暸解國際獅子會活

動，特別能正面教育新獅友參與獅子家庭；  

  

C. 在遇到區會經費募捐時，他可即時決定以不超過每屆多於三次認捐運動，每次

港幣弍仟元為上限，事後必須在理事會追認；  

  

D. 當屆會長在來屆將自動成為上屆會長，及有責任給予當屆會長及其內閣建設性

指導。  

 

＜十＞ 副會長 :  

會長因任何原故未能履行其職責時，應由副會長即第一副或依次序代替行使會長職

責，確保會務運作順利。  

 

＜十一＞ 義務秘書 :  

 
義務秘書受會長及理事會之管轄，擔任本會與所屬區會及國際總會間之聯絡工作，

其一般職責如下:  

 

A. 向總會及區會提交其所需要之報告；  

 

B. 保管本會一切紀錄，包括例會及理事會之會議紀錄、聯絡獅友出席例會及應出席

區會之活動、聯誼活動；  

 

C. 盡量跟隨會長出席區務會議； 

 

D. 重要決策之文件向區會或其他場合發表時，內容必須遵照理事會所決定事項或經

當屆會長過目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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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負責向政府公司註冊署更新“渣甸山獅子會”理事名單；  

  

F. 本會顧聘秘書服務一職視乎本會會務需要，權限歸屬理事會處理。  

  

＜十二＞ 義務司庫 :  

  

A. 處理一切行政基金及服務基金賬項；  

  

B. 保存本會財務收支賬目紀錄，每兩個月向理事會提出財務報告；  

  

C. 銀行戶口支付賬項方式，須由每屆理事會通過授權之方式方能生效；  

  

D. 每屆完結後應儘快交出財務報告連收支單據予核數師以作核點之工作。  

  

＜十三＞ 總務 :  

  

A. 總務有責任協助辦妥例會及聯合會議上所需要之裝備，如會旗、會鐘、會錘及名

牌等齊備應用，必要時或向區會購買應用之會物；  

  

B. 總務負責保管及盤點本會名下所有物資。  

 

＜十四＞ 糾察 :  

  

A. 糾察負責維持例會秩序及友好氣氛；  

 

B. 糾察有最高權力決定是否應賀，但亦須以禮服眾。每次例會上，被賀者不應超賀

兩次，每次賀金不低於二十元；  

 

C. 被賀範圍包括:  

i) 沒有配帶會章 

ii) 遲到早退者， 

iii) 例會中接收或打電話者， 

iv) 甚至不依例會程序者，  

v) 開會時講粗口，  

 

所得賀金經報告後當天全數交予司庫全歸行政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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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會籍小組 :  

  

A. 會籍小組必須依照區會指示履行其職務，盡量協助及安排準獅友入會前辦妥一切

正式手續及程序；  

  

B. 會籍小組有責任保存所有會員之個人資料及檔案。  

  

＜十六＞ 理事會 :  

  

A. 理事會為本會之最高決策架構，一切重大獅務及政策均由理事會討論通過落

實；  

  

B. 理事會成員包括以上各職員 (請參閱本會規第九至第十五條，包括上屆會長) 及

另外經當屆會長委任之成員；  

  

C. 理事會有權核對一切開支賬項；  

  

D. 理事會無權將本會募捐款項挪作行政經費支出；  

  

E. 理事會有權修訂推翻本會任何會員所提出之方案；  

  

F. 理事會會議必須有一半數或以上列席理事方能生效；  

  

G. 如得到三分之一理事成員動議通過，理事會所決定之議題可重新審議；  

  

H. 理事會在某些決策事項時如有衝突本會規條所定，則應以本會規條作準。  

  

＜十七＞ 聯誼小組 :  

聯誼小組必須多作聯誼活動安排，促進獅誼 (包括獅友、獅嫂、獅姐夫及家 

人) 。  

  

＜十八＞ 青獅指導 :  

青獅指導必須密切注意其青獅會務健康發展，定時向本會匯報。在某程度上本會 應

給予青獅關懐及支持，包括應支持之經費，其每年經費 (行政及服務) 則由理 事會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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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休假會員 :  

休假會員超過六個月者必須有足夠理由或經理事會同意下方能保留會籍。休假 

會員只須繳交國際總會及區會會員費，餐費即出席時按次繳交。  

 

＜二十＞ 生日及節日道賀 :  

本會必須為獅友安排生日祝賀儀式，生日獅友捐賀金不少於壹佰元，其賀金撥入服

務基金。  

 
＜二十一＞ 聯歡節目 :  

每年聖誕或春節聯歡本會只贊助其中一個項目，本會贊助餐費不多於一萬伍仟元，

不夠支付之費用則由獅友自行安排。  

 

＜二十二＞ 樂捐 :  

凡獅友有喜事自由樂捐，全數撥入服務基金。  

  

＜二十三＞ 弔唁 :  

獅友及直系親屬（夫妻、父母及子女）喪事者，當屆會長應召集獅友赴會，表示深

切慰問。提議帛金三佰零壹元，獅友亦可自行決定。  

  

＜二十四＞ 就職儀式費用 :  

每屆會長就職儀式舉行方法，應先尊重當屆會長取向。  

  

方案一：集體連同 303 區區會聯合就職典禮。  

  

方案二：本會獨立舉辦就職儀式，由各獅友自行認購處理。如同時舉辦籌款活動，

所得款項 (除基本開支外) 必須全數撥入本會服務基金 (或理事會預先指定之慈善活

動用途上)。  

  

＜二十五＞ 選舉來屆內閣及區會未來領導代表 :  

  

A. 每年三月或四月(以最適合本會運作為準)在其中一次會議中同時舉行同人大會(亦

稱週年大會) 。  

 

此會議是為本會選出來屆內閣名單及區會領導候選人。 

 

本會必須用電子資訊或電郵於 21 天前合法事先通知各位會員有關議程詳細內容。

若在非合法時間性內舉行(即不足 21 天)，除非得當日以三分之二出席 同人大會理

事成員確認通過方可維持原判，否則一切選舉通過事項宣佈無效。  

(請參閱本會規第九至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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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會應在同人大會選舉前委任遴選委員預先為下屆內閣作妥善安排。遴選委 

員主席由上屆會長擔任，若上屆會長不能主持則由創會會長代之。  

  

其他遴選委員會成員是當屆會長及以最近順次序的三位前會長即可，並由上屆會長

在同人大會中主持通過來屆內閣名單、程序及儀式。  

  

其後由理事會確認遞交區會內閣成員名單。  

  

C. 在遴選期間若因天時地利人和等原因，不能順利產生內閣名單，至令同人大會不

能成功通過，亦即是說不能履行預先 21 天前議程通知完成同人大會任務，在此

情況下本會可引用緊急處理方案，理事會可追認法定日期直至完滿選出新內閣為

止。  

  

此例只適用新內閣組成過程，其他區領導選舉方案不包括在內。  

  

D. 選舉區會領導層面 :  

  

若選舉時間不能配合本會所定日子，本會選舉機制是無須等候競選人舉辦晚宴 

後才決定，可以投票方式，全體會員不記名，一人一暗票選出候選人。  

  

出席區年會投票會員代表正選必須是當屆會長、上屆會長及第一副會長等順次序。

其副選可作另委任。  

  

所有被本會委任作為代表投票人選，都被視作崇高人格、誠信可靠、為本會履行最

終決定之任命。  

  

本會會員若被區候選人邀請作為競選經理或助選團成員一職，為避免利益衝突，必

須事先申報個人利益及在本會投票前，應在討論的過程中，避免影響他人獅友發言。

他本人在本會即使在任期內當屆有上述合法代表職員地位，亦可保留其優先宣介及

之後在本會之投票權。  

  

E. 新內閣成立後由新內閣安排一次慶功宴作聯誼，節目由新內閣自行決定，其經費

由新內閣集體負擔。  

  

F. 若本會會員在某一屆有意參選區領導一職，所指是區總監、副總監或國際理事職

級，本會只贊助第一次競選經費壹萬大元以表支持及鼓勵。費用只能從行政費戶

口支付，中途放棄者贊助費必須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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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永久會員 :  

能榮獲永久會員是獅子會員之光榮，本會無須特別安排慶祝活動，但以尊敬之獅子

心每年為他/她以永久會員身份賀生日即可。  

  

＜二十七＞ 身為獅子會會員必盡力支持當屆會長，會務及職務，維護獅友間之和諧

達到互愛、互信、互諒的精神。 秉承獅子會 “我們服務”的精神，把“渣甸山獅

子會”的精神發揚光大。  

  

＜二十八＞ 為確保會務不斷進步，亦須要各會員提供寶貴意見，令會務更健全， 

運作更暢順，每年如在本會規條上需要增刪，更新，改善，所有寶貴意見應在同人

大會前提出研究，磋商再經理事會核實後在同人大會中通過確認，落實最新規 條動

向。  

  

＜二十九＞ 本會規屬內部守則，任何條文若有爭議，將按本會於政府註冊之組 

織章程辦事，而且須按香港法例有關公司法及相關條例處理。  

  

（完）  

  

  

                          立於 2021 年 2 月 4 日  


